
 

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補助三創課程開授獎勵補助實施方案 

107.04.26 106-10 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通過 

108.10.25 108-3 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修訂 

109.02.19 108-6 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修訂 

一、產學營運處(以下簡稱本處)為鼓勵教師以提升教育品質為目標，並發展開設三創教

育課程，特訂定本方案。 

二、開設符合本校「活用創意」、「激發創新」、「迎向創業」等三創教育精神之課程者，

均得提出申請補助。本方案以不重複補助為原則，惟補助經費不足，申請者得向本

處提出額外金額補助，請檢附相關核定資料，以資審議。 

三、課程申請補助項目，申請者僅能申請校外講員費補助。 

四、同一學期同一門課程僅可申請乙次；同一教師開設之相同名稱課程，僅能擇一門課

程申請補助，以補充說明不重複補助之原則。 

五、申請程序： 

(一) 本實施方案以校內公文公告開始受理申請，時間由本中心公告。 

(二) 三創課程獎勵申請書 

(三) 申請文件如下： 

1. 申請書(附件一) 

2. 「課程綱要管理系統」之課程規劃 
3. 其他利於審查之相關文件 

(四) 申請文件以紙本及電子檔傳送至本處創新創業發展中心。 

(五) 已獲其他相關補助者不得申請，違反本項規定者，本處得追回補助款項。 

六、申請案經本處審查會議審查後，審查結果將通知各申請人。審查會議組成為本處一

級主管、二級主管、各中心經理以上主管，並得邀請校內相關系所教師共同擔任。 

七、結案及經費核銷作業：  

(一) 受補助之課程須於執行結束時提供課程成效、課程講義、活動集錦、課程問卷及簽

到表等電子檔，繳交至承辦窗口。 

(二) 符合補助項目及金額之費用單據須於每年度 5 月 15 日及 11 月 15 日前繳交至本處

創新創業發展中心，逾期不受理。  

(三) 本經費來源由本處高教深耕計畫預算編列支應，年度經費用罄即止，相關支付憑證

須符合「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核銷注意要點」規範。  

八、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九、本方案經「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08-2 學期三創課程獎勵申請書 

 
 

申 

請 

人 

授 課 老 師             人事代碼： 

學       院  系  所  

聯 絡 資 訊 
E-mail： 

分機：                 手機(必填)： 

課

程

資

料

 

課程代碼  
課程助教(必填) 

助教姓名：              

手機：                  

E-mail:                 
申請課程名稱  

該課程是否於 

本學期申請 

其他相關補助 

□ 是(如：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人才培育計畫等) 

 補助之專案/計畫名稱：____________ 

 核定受補助金額：          元 

□ 否 

本課程與創新創業之關聯性為何？ 

 

預期呈現的方法及步驟為何？ 

 

希望呈現的具體成果及教學成效為何？ 

 

申請人簽章 開課系所主任簽章 

  

請務必列印「課程綱要管理系統」之課程規劃(含各週課程內容安排)，作為審核附件。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9 年 3 月 20 日止，檢附申請書紙本及電子檔，逕送本中心承辦窗口。 

本經費來源由本處高教深耕計畫預算編列支應，年度經費用罄即止。 

承辦窗口：創新創業發展中心(知行領航館 304) 林嘉琦專員  

  電子郵件: jia@cycu.edu.tw  分機：1812 

 


